
法規名稱：臺北市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召開公聽會作業準則

制(訂)定日期：民國 90 年 09 月 2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0年 9月 20日臺北市政府（90）府法三字第 9014335300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19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大眾捷運法第十條第二項大眾捷運系

統規劃召開公聽會，特訂定本準則。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公聽會之辦理，依本準則之規定；本準則未

規定者，依其他法規規定辦理。

第 2 條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委任本府捷運工程局 (以下簡稱捷運局) 執行

。

第 3 條

本準則所稱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指下列二種規劃案：

一  延伸原有大眾捷運系統路線或路網。

二  新闢大眾捷運系統路線或路網。

第 4 條

捷運局應於規劃案進行過程中，視需要舉辦公聽會，並於規劃案完成前，

至少舉辦一場。

公聽會應選擇適當地點、時間，以公開方式舉辦。

第 5 條

捷運局應於公聽會召開十五日前，印製規劃案內容摘要及公聽會資料，備

置於本府、捷運局或系統規劃路線經過之縣 (巿) 、鄉、鎮、巿 (區) 公

所以供索取。

第 6 條

捷運局應於所定公聽會期日十五日前，將下列事項公告：



一  公聽會之事由及依據。

二  規劃案內容要旨及影響範圍。

三  公聽會之期日、進行時間及場所。

四  公聽會之主要程序。

五  公聽會參與人員資格。

六  公聽會之舉辦機關。

七  規劃案影響範圍內居民書面表示意見之期間。

前項公告內容，應刊載於發行銷售地區涵蓋規劃案範圍內三家新聞紙或刊

登於本府公報，並得於捷運局資訊網站公開。

捷運局因正當理由，變更公聽會期日或場所時，仍應依前項規定公告之。

第 7 條

公聽會參與人員，應包括規劃案影響範圍內居民；捷運局並得視實際需要

選擇邀請下列人員參加或由其自由參加：

一  相關專家學者。

二  相關公益團體。

三  有關機關。

四  其他利害關係人。

規劃案影響範圍內之居民指研擬具體路線或路網兩側各五百公尺內之居民

。

捷運局得依實際需要按參與人員分別舉辦公聽會。

第 8 條

公聽會由捷運局局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得由相關專業人員

在場協助之。

第 9 條

捷運局為維持公聽會會場秩序，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到場協助。

第 10 條



公聽會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

公聽會開始時，由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說明事件之內容要旨。

公聽會參與人員於公聽會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

得對其他到場人發問。

第 11 條

主持人於公聽會進行過程中，得行使下列職權：

一  就事實或法律問題，詢問到場人，或促其提出證據。

二  許可到場人之發問或發言。

三  為避免延滯程序之進行，禁止到場人之發問或發言；有妨礙程序進行

    且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退場。

四  參與人員一部或全部無故缺席者，得逕行開始、延期或終結公聽會。

五  認為有必要時，於公聽會結束前，決定繼續公聽會之期日及場所。

六  如遇天災或其他事故致公聽會無法續行時，得依職權或到場人之申請

    ，終止公聽會。

七  採取其他為順利進行公聽會所必要之措施。

第 12 條

公聽會到場人認為主持人於公聽會進行過程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得

即時聲明異議。

主持人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處置，認為無理由者，應即駁回異

議。

第 13 條

公聽會到場人發表意見，應表明其身分。

第 14 條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

前項紀錄應載明到場人所為陳述或發言要旨及提出之文書、證據等文件，

並記明其贊成或反對之理由。



公聽會紀錄得以錄音、錄影輔助之。

第 15 條

主持人如認為意見業經充分陳述，得結束公聽會之程序。

公聽會終結後，捷運局認為必要時，得再召開公聽會。

第 16 條

公聽會之會議紀錄由規劃地點所在地之區公所或委請有關縣(市)政府轉其

轄區鄉、鎮、市(區)公所於適當地點公開陳列十日。

第 17 條

公聽會參與人員得自公聽會召開公告日起，至最後一場公聽會終結後十日

止，以書面意見向捷運局表示意見，逾期捷運局得不納入規劃報告書。

第 18 條

公聽會召開之經過應敘明於規劃報告書內。

公聽會參與人員所表示之意見，應依下列各款於規劃報告書內處理：

一  意見及內容摘要彙整條列。

二  意見採納及未採納原因之敘明。

第 19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